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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份 

一、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706 號（裁判書全文） 

按私法有強制與任意規定。前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具

有強制實現之作用，非屬意思自由原則之適用範圍，當

事人不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後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

，並無必須強制實現之作用，當事人得以其意願排除適

用，該類法律規定之適用，僅具備位及補充之意義，又

可分為明示性任意規定，即以法律明定當事人之約定

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隱藏性任意規定：法律雖未

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但推求立法

意旨解釋認定之。公司法第 177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一

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

開會 5 日前送達公司。該規定係 55 年 7 月 19 日所增列

，揆其立法目的，在於便利公司之股務作業，並含有糾

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防止大股東操

縱股東會之旨趣，乃規定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

，應於開會 5 日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上開規定並無必

須強制實現及其違反之法律效果，非屬強制規定，且自

上開立法旨趣觀察，亦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

則以該規定有便利公司作業之目的出發，將股東未於開

會 5 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

優先）上開規定而適用，而屬隱藏性任意規定，適與上

開立法目的相符。準此，除公司同意排除適用上開規定

，或股東逾規定之開會 5 日前期限送達委託書而未拒絕

者外，股東仍應遵守該期間送達委託書於公司，否則公

司得拒絕其委託之代理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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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公司法第 177 條。 

 

二、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967 號（裁判書全文）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乃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僅適用於公平交易

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

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無再依本條加以補充

規範之餘地。該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

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

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

。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

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

惕效果、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

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

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等項

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事業以高度抄襲他人

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

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

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如已造成當事人間之私法上利益分

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

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

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

該條之適用。 

相關法條：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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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6 號（裁判書全文） 

按民法第 128 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

起算同法第 179 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利人於不當得利返

還請求權發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其時效應自斯時

起算。受益人處分其所受利益致利益之形態變更者，其受

益於性質上具有同一性，仍應自原請求權得行使時起算消

滅時效。 

相關法條：民法第 128 條、第 179 條。 

 

四、 108 年度台抗字第 31 號（裁判書全文） 

惟按「債務人依執行名義應定期或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

、扶養費或贍養費，有一期未完全履行者，雖其餘履行期

限尚未屆至，債權人亦得聲請執行」，「前項債權之執行

，僅得扣押其履行期限屆至後債務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

權或其他繼續給付之債權」，家事事件法第 190 條第 1、

2 項分別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一、依強制執行法

第 4 條第 2項之規定，執行名義附有期限者，於期限屆至

，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又依同法第 5 條之 1之規定，債權

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分期給付者，於各

期履行期屆至時，執行法院得經債權人之聲請，繼續執行

之。惟關於命債務人定期或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

費或贍養費之執行名義，倘要求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執

行，將徒增債權人逐期聲請之煩，而增加債權人之程序上

不利益。且倘債權人囿於上開限制，於累積數期債權到期

後始合併聲請執行，對於生計已陷困窘之債權人而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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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不濟急。故關於此類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自有放

寬上開限制之必要，爰設第 1 項規定。二、為避免損害債

務人之期限利益，就前項債權之執行，僅得就履行期限屆

至之債權，執行債務人對於第三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

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爰設第 2 項規定」，其目的在

簡化強制執行程序，放寬聲請債權之範圍，以達一案解決

，無庸分次多案執行。又債權人雖就已屆期及尚未屆期之

上開債權，得一併聲請法院強制執行，為預備查封，但法

院就該屆期、未屆期之債權核發扣押命令時，其扣押之標

的物僅限於「債權人之債權履行期限屆至後，債務人已屆

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給付之債權」。查家事事件

法第 190 條第 1項之立法意旨，既在解決債權人逐期聲請

之煩，而放寬得聲請強制執行之限制。而相對人有遲誤 1 

期履行之情事，為原法院認定之事實。果爾，再抗告人就

已屆期及尚未屆期之債權，得聲請法院核發扣押命令，扣

押相對人上開範圍之執行標的物。惟就再抗告人尚未屆期

之債權，不得核發換價命令，整個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

序尚未終結。 

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 12 條，家事事件法第 18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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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 107,台上,1706 
【裁判日期】 1080123 
【裁判案由】 請求確認決議不成立等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706號 

上 訴 人 厚生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修盟 

訴訟代理人 葉大殷律師 

      李貞儀律師 

      魏芳瑜律師 

被 上訴 人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材 

訴訟代理人 黃福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徐美榮 

      徐美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5年8月23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05年度上字第318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上訴人之股東，共持有上訴人之股份 

4萬0,460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20.7% 。訴外人徐正青、徐筱嵐 

、許娟娟、徐修盟（下稱徐正青等4 人）前以少數股東身分，依 

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規定，於民國103年9月2 日召集之股東臨時 

會（下稱系爭股東臨時會），列有第一案改選監察人，第二案改 

選董事，第三案修訂公司章程等議案。伊等於同年8 月25日收受 

開會通知後，即於同年月28日將被上訴人厚生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厚生公司）親自出席通知書，及被上訴人徐美榮、徐美麗（下 

稱徐美榮等2 人）分別委託訴外人陳怡凱、楊媛婷（下稱陳怡凱 

等2 人）出席之委託書（下稱系爭委託書），送交上訴人，經其 

職員呂蘭香收受。詎上訴人竟以該出席通知書及系爭委託書送交 

時間逾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規定之期限（同年8 月28日午前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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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禁止陳怡凱等2人出席該股東臨時會，侵害徐美榮等2人 

之股東權，其召集程序重大違反法令，伊等得依公司法第189 條 

規定，訴請撤銷系爭股東臨時會所作成，第一案選任徐修盟為監 

察人，第二案選任徐正青、徐筱嵐、許娟娟、詹悅伶為董事之決 

議（下稱系爭決議）等情，求為撤銷系爭決議之判決（其他未繫 

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 

上訴人則以：徐正青於召開系爭股東臨時會前10日，即發出開會 

通知予被上訴人，載明股東如欲委託代理人出席，應於開會日 5 

日前（103年8月28日午前零時）送交委託書予徐正青，並由委託 

之訴外人葉淑惠小姐代收。乃徐美榮等2 人不僅遲誤提交委託書 

之期間，又故意要求不知情之職員代收，自非合法。徐正青等 4 

人知情後，仍發函善意通知提醒徐美榮等2 人親自出席，其等執 

意委託代理人到場喧鬧，干擾會議，並提起本件訴訟，顯係權利 

濫用，且有背誠信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無非以：被上訴人為上訴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份4萬0,460股， 

佔上訴人總發行股數20.7%。上訴人之少數股東徐正青等4人依公 

司法第173條第4項規定，合法召集系爭股東臨時會，依開會通知 

記載，召集事由：擬討論第一案改選監察人，第二案改選董事， 

並檢附親自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均請於開會日5 日前寄達新北 

市○○區○○路0段000號（上訴人事務所）徐正青收，始生效力 

等語。徐美榮等2 人填妥系爭委託書，於同年月28日送達上開處 

所，經上訴人職員呂蘭香收受。徐正青等4 人於翌日通知徐美榮 

等2人未於期限內提交委託書，委託不合法為由，請其等2人親自 

出席行使權利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按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5 日前送達公司，為公司 

法第177條第3項前段所明定。上開「開會5 日前」，公司法就如 

何計算始日及末日，並無特別規定，依民法第119條、第120條第 

2項規定，徐美榮等2人至遲應於103年8月28日午前零時（即同年 

月27日下午12時）前將委託書送達上訴人，卻於同年月28日始送 

達，確有遲延送達之情形。惟遲延送達委託書之法律效果為何？ 

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既未明定，該「開會5 日前」要屬訓示規定 

，目的在便利公司作業，與代理出席會議者是否受合法委任無涉 

。受託代理出席之人有無合法受任，須視是否符合民法有關委任 

之規定為斷，否則即應仿同條第4 項「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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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2 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規定。是股東未於股東 

會開會5 日前送達委託書者，如不影響公司作業之便利，公司尚 

不得以此為由拒絕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表決權，若不當拒絕 

受託之代理人報到、出席股東會，其召集程序即屬違反法令。經 

濟部82年6月22商字第214389號函釋，亦肯認公司法第177條第 3 

項之立法目的係為便利公司作業，至該函釋其他部分，係針對股 

東會開會日報到時始提出委託書所為，與本件情形不同，無從比 

附援引，況行政函釋亦無拘束法院之效力。上訴人係封閉型之非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100 年度股東名簿及系爭股東臨時會簽到 

簿之記載，其股東僅10人，股東臨時會未提供任何議事手冊或附 

件，徐美榮等2 人遲延送達系爭委託書，並不影響上訴人進行籌 

備程序及召集作業。而出席股東會攸關股東表決權之行使，非公 

司得任意禁止，徐正青等4人不得拒絕徐美榮等2人委託代理人出 

席系爭股東臨時會。徐美榮等2 人之代理人屆時遭拒絕出席該股 

東臨時會，系爭股東臨時會之召集程序違反法令，經出席之厚生 

公司當場表示異議，則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189 條規定，於系爭 

決議之日起30日內（103年9月26日）請求撤銷系爭決議，為有所 

據，且屬權利之正當行使，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可言。另 

審諸被上訴人合計持有股份占上訴人總發行股數20.7% ，上開違 

反法令情節自屬重大，且影響決議，自無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 

之適用。從而，被上訴人請求撤銷系爭決議，應予准許等詞，為 

其判斷之基礎。 

按私法有強制與任意規定。前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具有強制實 

現之作用，非屬意思自由原則之適用範圍，當事人不得以其意願 

排除適用。後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並無必須強制實現之作用 

，當事人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該類法律規定之適用，僅具備位 

及補充之意義，又可分為一明示性任意規定，即以法律明定當事 

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二隱藏性任意規定：法律雖未 

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但推求立法意旨解釋 

認定之。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前段規定：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5 日前送達公司。該規定 

係55年7 月19日所增列，揆其立法目的，在於便利公司之股務作 

業，並含有糾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防止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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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操縱股東會之旨趣，乃規定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應 

於開會5 日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上開規定並無必須強制實現及 

其違反之法律效果，非屬強制規定，且自上開立法旨趣觀察，亦 

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則以該規定有便利公司作業之目 

的出發，將股東未於開會5 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 

定是否排除（優先）上開規定而適用，而屬隱藏性任意規定，適 

與上開立法目的相符。準此，除公司同意排除適用上開規定，或 

股東逾規定之開會5 日前期限送達委託書而未拒絕者外，股東仍 

應遵守該期間送達委託書於公司，否則公司得拒絕其委託之代理 

人出席。查系爭股東臨時會之開會通知檢附股東親自出席通知書 

及委託書，載明均請於開會日5日前寄達新北市○○區○○路0段 

000號徐正青收，始生效力等語。嗣徐美榮等2人於103年8月28日 

（逾期）送達系爭委託書，徐正青等4 人於同年月29日表明拒絕 

其等代理人出席，請該2 人親自出席系爭股東臨時會，為原審所 

認定之事實。可見上訴人未同意排除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委託 

書應於開會5 日前送達公司」規定之適用，並於開會前明示拒絕 

徐美榮等2人之代理人出席股東臨時會，惟仍通知其2人親自出席 

，俾行使權益，類此情形，能否仍謂該股東臨時會召集程序違反 

法令？自滋疑義。原審見未及此，逕以系爭委託書逾期送達未使 

上訴人作業不便，遽認上訴人不得拒絕徐美榮等2 人之代理人出 

席，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王  仁  貴   

                                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滕  允  潔   

                                法官  陳  真  真   

                                法官  林  金  吾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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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 107,台上,1967 
【裁判日期】 1080131 
【裁判案由】 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967號 

上  訴  人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范進財 住同上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蔡朝安律師 

       魏妁瑩律師 

       張仕翰律師 

被 上 訴 人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尹旭東  

訴 訟代理 人 張哲倫律師 

       吳俐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05年10月20日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審判決（105年度民著上 

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假執行以外不利於上訴人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 

回智慧財產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之「Exforge 易安穩」藥品（下稱系爭藥 

品）自民國 99年6月間在臺上市迄今，持續沿用如原判決附表（ 

下稱附表）1所示具有藍、白、橘色塊鋪排特徵之「Exforge易安 

穩」產品包裝（下稱系爭包裝），該包裝具備顯著性、獨特性與 

辨識性，且達著名程度。上訴人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生達公司）生產之「得平壓」藥品與系爭藥品均為控制血壓之 

慢性病用藥，消費族群包括對藥品認知程度較低之一般民眾，上 

訴人如附表2 所示之「得平壓」藥品包裝（下稱「得平壓」包裝 

），採用與系爭包裝相同之色塊、排列及呈現方式，意圖營造相 

同之視覺效果，藉抄襲系爭包裝增加其於消費者心中之印象、加 

強其市場上競爭優勢，故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且情節 

重大，致伊受有損害，應以損害額之3 倍為賠償金額，上訴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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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財於生達公司上開行為期間，擔任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與 

該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等情。爰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第29條至 

第31條及公司法第23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 

同） 100萬元本息及命生達公司不得製造、販賣、陳列或散布使 

用「得平壓」包裝產品之判決（被上訴人原依著作權法第84條、 

第88條第1項，第88條之1、第89條，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25條 

、第29條至第31條、第33條及公司法第23條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 

損害、共同將判決書登載新聞紙，並除去及防止生達公司之侵害 

，經第一審判決駁回後，提起上訴；原審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 

第29條至第31條及公司法第23條之規定判決如上聲明，駁回被上 

訴人其餘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不予贅述） 

。 

上訴人則以：「得平壓」包裝與系爭包裝無論藥物品名、呈現、 

構圖與特色圖案，有明顯差異，且系爭藥品與「得平壓」藥品依 

藥事法第50條規定均須由醫師處方，醫師依據專業知識及個案狀 

況決定用藥及開立處方箋，一般民眾依處方箋向藥師領藥，醫師 

、藥師無誤認之可能，一般民眾亦無因選擇而混淆之可能，公平 

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此已充分評價，並無適用同法第 

25條規定之餘地。范進財執行業務並無違反法令之情形，被上訴 

人並未舉證證明系爭藥品為著名商品及損害數額，伊不負賠償之 

責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將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上開聲明敗訴之判決廢棄，改判命上 

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00 萬元本息、生達公司不得製造、販賣 

、陳列或散布使用「得平壓」包裝產品，係以：系爭藥品為知名 

降血壓藥品，自 99年6月在臺上市迄今，長期使用具有藍、白、 

橘色塊鋪排特徵之包裝，足與商品來源產生聯想，且廣為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已達著名程度。「得平壓」藥品與系爭藥 

品均為控制高血壓之慢性病用藥，須由醫師開立處方箋交患者向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藥局（下稱特約藥局）領 

藥。被上訴人為製造降血壓藥品之事業，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 

，積極推銷商品，在交易市場擁有一定經濟利益。上訴人為產銷 

「Exforge （易安穩）」學名藥之藥廠，明知相關消費者施以普 

通注意力時，極可能因包裝相似錯取或誤用藥品，竟於「得平壓 

」包裝採用系爭包裝表徵，使用藍、白及高度近似橘色之黃色色 

塊，意圖營造相同之視覺效果，藉以攀附系爭藥品外觀與其廣告 



12 
 

效果，從事商品行銷，增加相關消費者印象及市場競爭優勢，將 

致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得平壓」藥品屬系爭藥品同一來源或同系 

列商品，其以不當仿襲行為榨取被上訴人之努力，雖未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2條之規定，惟對被上訴人商品市場之整體交易秩序與 

市場占有造成損害，具有商業競爭倫理之可非難性，係不利於被 

上訴人之欺罔與顯失公平行為。被上訴人依公平交易法第29條規 

定，請求禁止生達公司製造、販賣、陳列或散布使用「得平壓」 

包裝之產品，為有理由；又仿襲他人著名商品包裝，不易計算損 

害數額，被上訴人無法證明具體損害及生達公司所得淨利，或證 

明顯有重大困難，經審酌一切情節認生達公司應賠償50萬元為適 

當，參諸生達公司侵害之動機與非難心態，酌定1 倍之懲罰性賠 

償金，即應賠償被上訴人 100萬元本息。范進財於生達公司銷售 

「得平壓」包裝藥品期間擔任該公司法定代理人，應與該公司負 

連帶賠償責任等詞，為其論斷之基礎。 

按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 

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乃不公平競 

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僅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 

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 

殆盡，無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該條所稱交易秩序，泛 

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 

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 

易秩序。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 

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 

、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 

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 

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等項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 

業特性。事業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 

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 

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 

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如已造成當事人間之私法上利益 

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 

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 

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條之適用。查系 

爭藥品（即原廠藥）與「得平壓」藥品（即學名藥）均為控制高 

血壓之慢性病用藥，患者須經醫師處方後，持處方箋向特約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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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藥，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須由醫師處方之藥品，除法定情形 

外，非經醫師處方，不得調劑供應，且不得以開架式陳列，其廣 

告登載限於學術性醫療刊物；藥師應親自主持其所經營之藥局業 

務，受理醫師處方調劑；藥師調劑，應按照處方，不得錯誤（藥 

事法第50條第1 項、第67條、優良藥品調劑作業準則第16條、優 

良藥品調劑作業規範第32條、藥師法第17條、第20條等規定參照 

）。則上訴人辯稱：醫師係依專業知識及個案狀況決定用藥，一 

般民眾依處方箋向藥師領藥，「得平壓」包裝並無使醫師、藥師 

、一般民眾、醫療院所或消費者混淆之可能等語（見原法院民著 

上字卷第45頁、第161、162頁反面）是否全然無據，已非無疑； 

原審未考量須醫師處方藥品之交易習慣、產業特性及僅得於學術 

性醫療刊物刊載廣告等項，究明影響處方藥交易相對人〔藥商、 

醫院、診所及其他相關醫療、檢驗或學術研究機構、一般民眾（ 

病患）等〕作成交易決定之因素？前揭各種交易相對人是否因「 

得平壓」包裝產生商品主體之混淆？生達公司上開行為如何影響 

上開藥品市場交易秩序（含水平競爭秩序或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 

場秩序之運作）？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等攸 

關上訴人所為是否係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損害範圍及程度判斷之事項，逕以「得平壓」藥品與系爭藥品 

之消費族群包括一般民眾，「得平壓」包裝仿襲系爭包裝，將致 

交易相對人誤認商品主體，認其藉攀附系爭藥品外觀與其廣告效 

果，增加相關消費者印象及市場競爭優勢，足以影響公平競爭賴 

以維繫之交易秩序，自嫌速斷。又原審先則認「得平壓」包裝與 

系爭包裝除於外觀上融合藍、白、橘色或土黃色類似外，其餘鋪 

排、線條、圖形等整體編排、設計之圖案均不相同，二者之圖案 

外觀不近似，僅色系組合略相似，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 

象整體觀察後，可認「得平壓」包裝採用藍、白、黃色塊與系爭 

包裝之配色不相一致，其餘部分則不近似〔見原判決第24至26、 

27、28頁，即事實及理由欄參三(三)3、五(一)〕，繼之則謂「得 

平壓」藥品採用與系爭包裝高度近似之顏色與設計方式，相關消費 

者施以普通之注意力時，極可能因藥品外包裝相似，而錯取甚至 

誤用藥品〔見原判決第29頁，即事實及理由欄參五(二)2〕，前後 

不無矛盾。原審既認一般理性閱聽大眾可辨認「得平壓」包裝與 

系爭包裝之配色不一致，其餘部分均不近似，而未說明上訴人究 

對於交易相對人施以何種欺瞞、誤導或隱匿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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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引其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逕認上訴人所為係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亦嫌疏略，且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上訴論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利於己部分為不當，聲明廢棄， 

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鄭  傑  夫   

                                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黃  莉  雲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周  玫  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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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 108,台上,26 
【裁判日期】 1080131 
【裁判案由】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塗銷繼承登記等）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26號 

上 訴 人 李 隆 

訴訟代理人 林良財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佳冶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塗銷繼承登記等）事件，上訴 

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0 

6年度重家上更(二)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父李泮池於民國76年3月26 日死亡，遺留 

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壹貳參所示遺產，因當時戶籍資 

料顯示其妻為李絹，子女為兩造及訴外人李汎、李佳惠，如原判 

決附表所示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乃於82年7月26 日辦理繼承登 

記予上訴人各20分之1（下稱系爭遺產），其於94年8月15日將之 

出售，獲得價金新臺幣（下同）603萬756元。惟李泮池於58 年5 

月26日認領上訴人為次子之行為係屬無效，經判決確定（下稱另 

件訴訟），上訴人自不得繼承系爭遺產，其獲得系爭價金，屬不 

當得利等情，依民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 

求為命上訴人給付伊及其他全體繼承人603萬756元，及自100 年 

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利息之判決（被上 

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對於李泮池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及請求上訴 

人將附表壹所示土地所為繼承登記塗銷部分，業獲勝訴判決確定 

）。 

上訴人則以：系爭遺產係於82年7月26 日登記予伊，應自斯時起 

算被上訴人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伊於94年8月15 日將系 

爭遺產出售獲得價金，所受利益具有同一性，不應另行起算消滅 

時效，被上訴人迄100年12月7日始起訴請求伊返還不當得利，其 

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伊得拒絕給付。伊代被上訴人及其他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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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繳納遺產稅137萬9,961元、罰鍰74萬8,066元、地價稅23 萬 

2,089元，得以之與被上訴人之債權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廢棄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改判如其 

聲明，係以：李泮池於58年5月26日認領上訴人；李泮池於76 年 

3月26日死亡，如原判決附表所示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於82年7 

月26日辦理繼承登記予兩造及李汎、李佳惠，各取得應有部分各 

20分之1 ；李泮池認領上訴人，經另件訴訟判決確認無效確定， 

渠等間亦無收養之擬制親子關係存在；李汎於79年1月3日死亡、 

李絹於90年3月21日死亡、李佳惠於94年12月13 日死亡，現繼承 

人為被上訴人、李啟峰及李彩華（李汎之子女）、高橋佳奈（李 

佳惠之女），李啟峰、李彩華、高橋佳奈同意被上訴人提起本件 

訴訟；上訴人於94年8月15日將系爭遺產出售，獲得價金603萬75 

6 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獲得系爭價金利益，致被上 

訴人及李泮池其他繼承人受損害，渠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 

上訴人返還，渠等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財貨發生損益變動， 

即上訴人於94年8月15 日將系爭遺產出售獲得價金時起算，其抗 

辯應自其於82年7月26 日取得登記利益時起算消滅時效，為不可 

採。上訴人曾申請延期繳納遺產稅及罰鍰，可見其並無資力繳納 

。且李泮池有現金遺產974萬4,838元，上訴人亦可能係以該款項 

支應，其既不能證明代墊遺產稅、罰鍰、地價稅共計236萬116元 

之事實，自無從執之為抵銷。上訴人自承於78年7月20 日繳清遺 

產稅，其請求返還之請求權自78年7月20日起，算至93年7月19日 

已罹於消滅時效，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核屬可採。地價稅部分 

，係屬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及其他繼承人之個人債權，不得與系爭 

遺產所生之不當得利債權抵銷。故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 

訴人及其他全體繼承人603萬756元，及自100年12月25 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 

，為其判斷之基礎。 

按民法第128 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同法第179 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利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發 

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受益人處分 

其所受利益致利益之形態變更者，其受益於性質上具有同一性， 

仍應自原請求權得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原審係認系爭遺產於82 

年7月26 日以繼承為原因登記予上訴人，嗣經判決確定，上訴人 

非李泮池之子女，無繼承李泮池遺產之權利，上訴人於94年8 月 



17 
 

15日出售系爭遺產獲得價金603萬756元，則如無法律上障礙，被 

上訴人等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自應自82年7月26 日起算消滅時 

效。原審見未及此，謂應自94年8月15 日起算被上訴人等不當得 

利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有可議。次查李泮池之繼承人，除 

上訴人抗辯遺產稅、罰鍰係其繳納外，被上訴人或其他繼承人似 

未主張係其繳納，且李泮池之現金遺產974萬4,838元未遭上訴人 

挪用。果爾，能否謂上訴人未繳納或其係以李泮池所遺現金繳納 

該款項，即非無疑。原審逕認上訴人未繳納，縱繳納，其請求被 

上訴人等返還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消滅時效，爰為上訴人不利之判 

斷，亦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 

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3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禎   

                                法官  鄭  雅  萍   

                                法官  李  文  賢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陳  真  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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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 108,台抗,31 
【裁判日期】 1080131 
【裁判案由】 強制執行聲明異議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08年度台抗字第31號 

再 抗告 人 林○慧 

代 理 人 丁福慶律師 

上列再抗告人因與黃○明間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06年10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裁定 （106年度家抗字第103號） 

，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應由臺灣高等法院更為裁定。 

    理  由 

本件再抗告人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家聲字第190號民事確 

定裁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對相對人黃○明 

為強制執行，請求給付(一)兩造未成年子女甲○○、乙○○扶養費 

2期之差額，及自民國l06年4月起至同年9月止扶養費用合計新臺 

幣（下同）31萬6547元（下稱第1項費用）；(二)相對人應自106年 

10月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甲○○、乙○○之扶養費用各2萬 

4元予再抗告人，各至甲○○、乙○○分別成年之日止（下稱第2 

項費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司法事務官以相 

對人清償第 1項費用後，再抗告人已足額受償，執行程序已告終 

結，乃撤銷對於相對人核發之扣押命令。再抗告人聲明異議，司 

法事務官裁定駁回其聲明。再抗告人不服，對之提出異議，臺北 

地院廢棄司法事務官所為之裁定。相對人對之提起抗告。原法院 

以：系爭確定裁定主文第 2項記載：「相對人應自104年5月17日 

起至甲○○、乙○○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 5日前，給付 

再抗告人關於甲○○、乙○○之扶養費用各2萬4元。如在本件給 

付扶養費部分之裁定確定後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6個月之期間 

視為亦已到期」，相對人雖有遲誤1期履行之情事，但僅其後6個 

月之扶養費用視為到期，再其後之各期給付並不當然喪失期限利 

益。家事事件法第190條第2項雖規定得預備查封，但扣押之範圍 

僅限於履行期限屆至後債務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 

給付之債權。債務人未屆清償期之債權，仍不得扣押。則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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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償31萬6547元後，即已恢復期限利益，再抗告人不得請求就 

相對人未屆清償期之扶養費用債權為預備查封，系爭執行程序已 

終結，再抗告人請求續為執行，為無理由，因而裁定廢棄臺北地 

院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異議。 

惟按「債務人依執行名義應定期或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 

費或贍養費，有一期未完全履行者，雖其餘履行期限尚未屆至， 

債權人亦得聲請執行」，「前項債權之執行，僅得扣押其履行期 

限屆至後債務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給付之債權」 

，家事事件法第19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2項之規定，執行名義附有期限者，於 

期限屆至，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又依同法第5條之1之規定，債權 

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分期給付者，於各期履行 

期屆至時，執行法院得經債權人之聲請，繼續執行之。惟關於命 

債務人定期或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執行名 

義，倘要求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執行，將徒增債權人逐期聲請 

之煩，而增加債權人之程序上不利益。且倘債權人囿於上開限制 

，於累積數期債權到期後始合併聲請執行，對於生計已陷困窘之 

債權人而言，亦緩不濟急。故關於此類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 

，自有放寬上開限制之必要，爰設第1項規定。 二、為避免損害 

債務人之期限利益，就前項債權之執行，僅得就履行期限屆至之 

債權，執行債務人對於第三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 

性給付之債權，爰設第 2項規定」，其目的在簡化強制執行程序 

，放寬聲請債權之範圍，以達一案解決，無庸分次多案執行。又 

債權人雖就已屆期及尚未屆期之上開債權，得一併聲請法院強制 

執行，為預備查封，但法院就該屆期、未屆期之債權核發扣押命 

令時，其扣押之標的物僅限於「債權人之債權履行期限屆至後， 

債務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給付之債權」。查家事 

事件法第190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既在解決債權人逐期聲請之煩 

，而放寬得聲請強制執行之限制。而相對人有遲誤1 期履行之情 

事，為原法院認定之事實。果爾，再抗告人就已屆期及尚未屆期 

之債權，得聲請法院核發扣押命令，扣押相對人上開範圍之執行 

標的物。惟就再抗告人尚未屆期之債權，不得核發換價命令，整 

個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再抗告人以本件執行程序 

尚未終結，執行法院認已終結，撤銷對相對人核發之扣押命令， 

所為執行程序違誤為由，聲明異議（見執行卷第126 頁），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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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無據。原法院見未及此，未查明執行法院是否已依家事事件 

法第 190條第1項規定，就同條第2項規定之債權核發扣押命令， 

遽依前揭理由，認整個執行程序已終結，廢棄臺北地院裁定，駁 

回再抗告人之異議，尚嫌速斷。再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 第2項、第477條 

第 1項、第47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3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劉  靜  嫻   

                                法官  高  金  枝   

                                法官  李  媛  媛   

                                法官  陳  駿  璧   

                                法官  林  恩  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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